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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警院教〔2021〕35号 

 

关于印发修订的《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
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院属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修订后的《安徽警官职业学院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实施办法》

经 2021年 11月 6日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组

织学习，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

2021年 11月 1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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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
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实施办法 

 

第一章 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了更好开展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，切实加强学 

生学籍注册管理，依法保障学生合法权益，维护安徽警官职业学

院（以下简称学院）正常教育教学秩序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

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(以下简称《教育部令第 41 号》)、《安徽省

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和严

格规范学籍学历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教秘学〔2021〕22号），结

合学院实际，修订本实施办法。 

 

第二章  组织机构 

第二条  学院成立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复查工作领导小组，学

院党委书记任组长，院长任第一副组长，其他党委班子成员任副

组长，教务处、学生处、各系（院）部、监察审计处、保卫处等

职能部门负责人任成员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教务处，办公室主

任由教务处处长兼任。 

第三条  各系（院）部成立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小组（以

下简称复查小组），系（院）部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任组长，负责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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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（院）部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具体实施。  

 

第三章   复查对象 

第四条  复查对象是指入学资格审查合格后报到入学的所

有新生，包括往年办理保留入学资格、现已退役复学的学生。 

 

第四章   复查内容及责任分工 

第五条  新生报到入学后 3个月内，复查小组须对新生入学

资格进行复查，具体复查工作由各复查小组组织完成。 

第六条  复查主要内容包括： 

1.录取手续及程序等是否合乎国家招生规定； 

2.所获得的录取资格是否真实、合乎相关规定； 

3.本人及身份证明与录取通知、考生档案等是否一致； 

4.身心健康状况是否符合报考专业或者专业类别体检要求，

能否保证在校正常学习、生活； 

5.艺术、体育等特殊类型录取学生的专业水平是否符合录取

要求。 

第七条  各复查小组应安排专人负责接收新生纸质档案，档

案内容一般应包括：高校招生考生报名登记表、高校招生考生体

格检查表、居民身份证复印件、高中学生学籍表、高校招生诚信

考试承诺书、党团组织关系等材料。对于无档案或档案材料缺失

的新生，复查小组应告知新生在规定时间内将材料补齐，完整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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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由复查小组复查签字。  

第八条  复查实行“新生班主任复查、学生科负责同志审核”

并签字的双人双核工作机制。复查小组依据纸质档案材料，通过

以下方法进行复查： 

1.档案中的照片与新生本人进行认真对照； 

2.高中学生学籍表与《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生学籍卡》中的 

相关信息进行逐一核对； 

3.党、团组织关系、高校招生诚信考试承诺书中的笔迹与新

生入学后在校期间笔迹相比对。 

复查完成后，各班填写《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班级统计表》，

各系（院）部收齐各班级统计表后填写《新生入学资格复查汇总

表》报送到教务处学籍科。 

第九条  仅凭纸质档案材料无法核实或部分新生缺失纸质

档案材料时，复查小组应依据学院招生考生电子档案进一步进行

核实。 

 

第五章   复查结果及处理 

第十条  对于复查过程中发现的突出疑点，复查小组应及时

报领导小组办公室，领导小组办公室展开进一步调查，必要时上

报领导小组。 

第十一条  审查发现新生的录取通知、考生信息等证明材

料，与本人实际情况不符，或者有其他违反国家招生考试规定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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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的，取消学籍。 

第十二条  复查中发现新生存在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等情形

的，上报领导小组，确定为复查不合格者取消其学籍；情节严重

的，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。 

第十三条  复查中发现学生身心状况不适宜在校学习，经学

院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，需要在家休养治疗的，由本人

申请递交申请完成相关手续后，保留入学资格一年。 

第十四条  相关人员在复查中出现玩忽职守、核查不细致、

把关不严等情形导致今后出现问题的，将倒查追责，依法依纪严

肃处理。 

第十五条  复查结束后，各复查小组把复查结果以书面形式

报送至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第十六条 学院在新生入学资格复查期间，公布举报电话，

安排专人负责处理举报事项，依据相关规定认真负责调查处理。 

 

第六章   附  则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安徽警官职业学

院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实施办法》（皖警院教〔2021〕14 号）作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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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1月15日印发 


